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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修業規則 
 104年 3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事務委員會通過 

 104年 9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 10月 3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年 10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 10月 07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事務委員會第二點、第四點修正通過 

109年 4月 14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 10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 8 月 30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第二點、第四點修正通過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範本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

稱本班)，設置「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修業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三、 本班修業規則如下: 

(一)本班學生之修業年限為 1至 4年。 

(二)每學期至多可修習 12 學分。 

(三)本班學生至少應修畢 38學分(含畢業論文)始可畢業。 

(四)必修課程:應修畢 11 個學分。 

(五)選修課程:應修畢 27 個學分，得包含跨領域選修課程(至多 3學分)。 

選修課程:選修本專班所開設之專業課程(至少24學分)。 

跨領域選修課程:可選本校跨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碩士班課程。 

(六)學分扺免：如本班學生曾修習相關課程，可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扺免。 

四、 各科學業成績核計依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學業成績考核及管理要點」第二條規定，

研究所以上課程以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重修。除性質特殊之科目，

經教務會議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外，其餘成績應於整數表示。成績不合格或不

通過之科目，不給學分。 

五、 本班學生必須符合學位考試規則並滿足下列條件，始得舉行論文口試： 

(一)學生須於國內、外公開徵稿之學術研討會或有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發表文章至少一篇，

或參與海外移地教學提出技術報告。 

(二)完成線上學術倫理課程，並通過考試。 

(三)已完成論文初稿，且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測結果相似度不得高於 25%並經指導教授

審閱確認該論文原創性。 

五、 本班學生之指導教授必須於新生入學當學年度於本班開課者。若選定非本班授課教師為指導

教授，除須經本班同意外，亦須由本院專任教師共同指導。本班每位專任教師每屆指導學生

數以二人為上限。 

六、 學位論文考試依照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EMBA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辦理。 

七、 論文之題目修改，內容之撰寫，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更需經新任指導教授書

面同意，並知會原指導教授同意後，送請系所主管核定。 

八、 本班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之最高上限為十三學分；如有必要，經系所主管核可後，得超修

三學分。 

九、 本規則經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